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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03,622,02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03,622,02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1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3]583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8,140,000股，并于2023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92,55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

的限售股股东共计7名，分别为金连琴女士、孙秋新先生、孙杰先生、雷树敏先生、严大景先生、镇江河边草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河边草投资” ）及镇江新区谨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谨阳投

资” ），对应的股份数量共计303,622,02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75.00%。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303,622,025股，将于2026年4月10日起上市流通。

一、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

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总股本192,55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0.45股。 权益分派于2024年5月21日实施完毕，共计转增86,647,500股。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由192,

550,000股变更为279,197,5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09,394,5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75.00%；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69,803,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5.00%。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

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总股本279,197,5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以资本公积转增

0.45股。 权益分派于2025年5月22日实施完毕，共计转增125,638,875股。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由279,

197,500股变更为404,836,37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03,622,02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75.00%；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101,214,35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5.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份为404,836,375股。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涉及的股东的承诺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孙秋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金连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兼董秘孙杰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公司股票此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相应调整。 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后法定及承诺的锁定期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25%。同时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股份应符合以下条件：

1、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的，则前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减持数量：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届时将综合考虑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发行人股份。 如本

人确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则进行减持，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减持期限：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前，将提前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证监会对股份锁定、

持股、减持有其他规定或要求的，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证监会的要求执行。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如未能履行有关股份锁定期限及减持意向的承诺，相应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二）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兼副总经理雷树敏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公司股票此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相应调整。 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后法定及承诺的锁定期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25%。同时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股份应符合以下条件：

1、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的，则前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减持数量：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届时将综合考虑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发行人股份。 如

本人确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则进行减

持，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减持期限：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前，将提前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证监会对股份锁定、

持股、减持有其他规定或要求的，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证监会的要求执行。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如未能履行有关股份锁定期限及减持意向的承诺，相应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三）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自然人股东、副总经理严大景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公司股票此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上述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相应调整。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后法定及承诺的锁定期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和

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 每年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25%。同时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股份应符合以下条件：

1、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的，则前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减持数量：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届时将综合考虑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发行人股份。 如本

人确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则进行减持，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减持期限：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前，将提前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证监会对股份锁定、

持股、减持有其他规定或要求的，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证监会的要求执行。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如未能履行有关股份锁定期限及减持意向的承诺，相应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四）持有公司股份的河边草投资、谨阳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且自本企业就员工持股所涉及增资办理完毕工商登记之日（即2020年12月15

日）起五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发行人自公司股票上市后法定及承诺的锁定期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证监会对股份锁

定、持股、减持有其他规定或要求的，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证监会的要求执行。

本企业如未能履行有关股份锁定期限及减持意向的承诺，相应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经核查认为：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公司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03,622,02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303,622,025股，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皆为首次公开发行

限售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4月1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1 金连琴 121,209,335 29.94 121,209,335 0

2 孙秋新 85,676,665 21.16 85,676,665 0

3 孙杰 51,721,500 12.78 51,721,500 0

4 雷树敏 35,910,700 8.87 35,910,700 0

5 严大景 4,793,700 1.18 4,793,700 0

6 河边草投资 2,396,850 0.59 2,396,850 0

7 谨阳投资 1,913,275 0.47 1,913,275 0

合计 303,622,025 75.00 303,622,025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303,622,025

合计 303,622,025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3,622,025 -303,622,025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1,214,350 303,622,025 404,836,375

股份合计 404,836,375 0 404,836,375

七、上网公告附件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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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962�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6-023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6〕222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本次实际发行数量22,595,898股，每股发行价

人民币52.6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89,899,988.68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10,391,173.41元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79,508,815.27元。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6年3月10日出具了《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A股）实收资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6]0011000044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及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了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管理。

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

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募集资金用途

宁夏东方钽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

行

8112401013300143747 541,500,420.09

钽铌湿法冶金

数字化工厂 建设项目

宁夏东方钽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石嘴山市游艺西

街支行

2904000729200033926 252,920,151.67

钽铌火法冶金熔炼产品生

产线扩能改造项目

宁夏东方钽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

市冶金路支行

106086394707 239,149,729.88

钽铌高端制品 生产线建

设项目

宁夏东方钽业股

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行

64100109000000000324 46,057,980.5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注：1、截至本公告日，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专户余额为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总额扣除保荐承

销费用及其税款后的余额，包含待支付的发行费用。

2、因部分开户银行为下属分支机构，不具备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权限，故由其上级分行与

公司、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分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各专户仅用于甲方的钽铌湿法冶金产品

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钽铌火法冶金熔炼产品生产线改造项目、钽铌高端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

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俊果、李俊卿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

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专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及

乙方均应及时以传真、邮件等书面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

协议的效力。

（八）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约，应向守约

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如果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注销专户。

如甲方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等原因需要变更专户开立银行或开立账户， 且需要与相关银行签署

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甲、乙、丙三方同意自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本

协议自行终止。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3906�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7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6号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大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5,089,52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3,266,6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1,822,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812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5.617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19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石俊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10人；

2、董事会秘书张羿先生列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60,589 99.8742 162,440 0.0668 143,600 0.0590

H股 21,822,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64,783,489 99.8846 162,440 0.0613 143,600 0.0542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86,289 99.8848 153,940 0.0633 126,400 0.0520

H股 21,822,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64,809,189 99.8942 153,940 0.0581 126,400 0.0477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850,389 99.8289 219,740 0.0903 196,500 0.0808

H股 21,822,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64,673,289 99.8430 219,740 0.0829 196,500 0.07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

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3,891,813 92.7096 162,440 3.8696 143,600 3.4208

2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3,917,513 93.3218 153,940 3.6671 126,400 3.01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夏斌斌、黎健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3906� � � � �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8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已回购股份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3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于2026年4月2日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

册资本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和2026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本次议案，公司拟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尚未使用的2,082,400股股份进行注销。 注销完成

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685,078,903股减少至682,996,503股， 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685,078,903元减少至

682,996,503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

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

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

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时间、地点等信息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6号

2、申报时间：2026年4月3日至2026年5月17日每日8:30-12:00；13:00-17: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

3、联系人：许嫣然

4、联系电话：025-85803310

5、电子邮箱：lpkj@lopal.cn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88107� � �证券简称：安路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9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中科路1867号C座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

普通股股东人数 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1,430,86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31,430,8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3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3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由董事长谢文录先生主持，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3,012 99.7978 448,276 0.1936 19,580 0.008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2.04、议案名称：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865,812 99.7558 545,476 0.2356 19,580 0.0086

2.07、议案名称：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2.08、议案名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865,812 99.7558 443,276 0.1915 121,780 0.0527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2.010、议案名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70,512 99.8010 440,776 0.1904 19,580 0.008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968,012 99.8000 443,276 0.1915 19,580 0.008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

8,944,554 95.0293 448,276 4.7626 19,580 0.2081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2.02 发行方式和时间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2.04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2.05 发行数量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2.06 限售期 8,847,354 93.9966 545,476 5.7952 19,580 0.2082

2.07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2.08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

配利润安排

8,847,354 93.9966 443,276 4.7094 121,780 1.2940

2.09 上市地点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2.1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3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4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5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6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的议案

8,952,054 95.1090 440,776 4.6829 19,580 0.2081

7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

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8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6－2028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10

关于公司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11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8,949,554 95.0824 443,276 4.7094 19,580 0.20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1-11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1-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徐隽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88282� � �证券简称：理工导航 公告编号：2026-016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的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导航” 、“公司” 或“上

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汪渤、缪玲娟、董明杰、石永生、沈军、高志峰、崔燕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51,541,58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8.57%。 以上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

股份以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同时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值和看好公司未

来发展的投资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汪渤、缪玲娟、董明杰、石永生、沈军、高志峰、崔燕计划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代

表“融通5号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其合计所持公司不超过4,400,000.00股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5.00%。前述受让方与出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减持将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汪渤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8,996,674股

持股比例 10.2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8,975,999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0,675股

股东名称 缪玲娟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267,765股

持股比例 8.2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267,765股

股东名称 董明杰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216,149股

持股比例 8.2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205,647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502股

股东名称 石永生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060,553股

持股比例 8.0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050,35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200股

股东名称 沈军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060,462股

持股比例 8.0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050,35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109股

股东名称 高志峰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013,865股

持股比例 7.9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003,765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100股

股东名称 崔燕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6,926,118股

持股比例 7.8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926,11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姓名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汪渤 8,996,674 10.22%

汪渤、缪玲娟、董明杰、石永生、沈军、高志峰、崔

燕共同签署了《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有限公

司一致行动协议》，七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缪玲娟 7,267,765 8.26%

董明杰 7,216,149 8.20%

石永生 7,060,553 8.02%

沈军 7,060,462 8.02%

高志峰 7,013,865 7.97%

崔燕 6,926,118 7.87%

合计 51,541,586 58.57% 一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汪渤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8,568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其他方式：协议转让减持，不超过：628,568股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9日～2026年7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拟减持原因

基于自身资金需求， 同时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值和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投

资人。

股东名称 缪玲娟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8,572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其他方式：协议转让减持，不超过：628,572股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9日～2026年7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拟减持原因

基于自身资金需求， 同时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值和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投

资人。

股东名称 董明杰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8,572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其他方式：协议转让减持，不超过：628,572股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9日～2026年7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拟减持原因

基于自身资金需求， 同时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值和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投

资人。

股东名称 石永生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8,572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其他方式：协议转让减持，不超过：628,572股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9日～2026年7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拟减持原因

基于自身资金需求， 同时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值和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投

资人。

股东名称 沈军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8,572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其他方式：协议转让减持，不超过：628,572股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9日～2026年7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拟减持原因 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同时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值和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投资人。

股东名称 高志峰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8,572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其他方式：协议转让减持，不超过：628,572股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9日～2026年7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拟减持原因 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同时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值和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投资人。

股东名称 崔燕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8,572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其他方式：协议转让减持，不超过：628,572股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9日～2026年7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拟减持原因 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同时引入认可公司内在价值和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投资人。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否

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汪渤、董明杰、石永生、沈军、高志峰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若本次发行后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首发

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2）关于减持的相关承诺

1）本人在锁定期届满、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

人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2）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符合以下条件：

①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③减持公告：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

月内，本人将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2）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3）《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

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

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减持。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锁定、

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4）此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如违反该承

诺给公司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缪玲娟、崔燕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作出如下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若本次发行后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首发

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2）关于减持的相关承诺

1）本人在锁定期届满、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

人已做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2）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符合以下条件：

①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

③减持公告：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

月内，本人将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2）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3）《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3）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

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减持。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锁定、

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4）此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如违反该承

诺给公司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1、受让方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表“融通5号证券投资基金” ）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

受让方性质 私募基金√是□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是□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580528329K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A12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08-29

营业期限 2011-08-29至2026-08-28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谢叶强49%； 葛鹏49%；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情况 受让方与出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受让方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产品名称 融通5号证券投资基金

备案编码 S29952

备案时间 2015年4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汪渤、缪玲娟、董明杰、石永生、沈军、高志峰、崔燕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理工导航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

大影响。

公司亦无相关重大负面事项及重大风险。

五、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

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情形。 公司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监管及相应承

诺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